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2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報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
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
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上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包括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
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
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 (2)並無遺漏
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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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聲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67,477 99,591 302,480 166,797
銷貨成本  (126,559) (79,569) (229,608) (134,426)
     

毛利  40,918 20,022 72,872 32,37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01) 436 258 792
銷售及市場推廣成本  (4,229) (2,520) (8,454) (4,593)
行政開支  (30,443) (14,777) (47,123) (27,874)
財務費用  (2,764) (2,440) (5,142) (4,910)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5 3,281 721 12,411 (4,214)
所得稅開支 6 (1,036) – (3,180) –
     

本期間之溢利╱（虧損）  2,245 721 9,231 (4,21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48 3,412 1,741 2,455
 －確認法定儲備  – (47) – (4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648 3,365 1,741 2,40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893 4,086 10,972 (1,806)
     

溢利╱（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025) (1,475) 952 (6,023)
 －非控股股東權益  3,270 2,196 8,279 1,809
     

  2,245 721 9,231 (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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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13) (2,757) 2,011 (8,2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4,106 6,843 8,961 6,456
     

  2,893 4,086 10,972 (1,806)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 7 (0.32) (0.45) 0.29 (1.85)
     

 －攤薄 7 (0.24) (0.45) 0.2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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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183 184,561
 投資物業  7,997 7,933
 土地使用權 10 15,893 15,956
 遞延稅項資產  7,289 7,251
 無形資產 11 16,134 16,821
 商譽  5,816 5,788
   

非流動資產總額  238,312 238,310
   

流動資產
 存貨 12 77,580 55,524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198,599 153,1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7,148 19,508
 應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 2,827
 抵押銀行存款  10,710 15,766
 現金及銀行結餘  30,246 49,028
   

流動資產總額  344,283 295,756
   

總資產  582,595 534,06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4 172,399 133,979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44,380 42,683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7,753 13,353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4,559 11,376
 融資租約責任－於一年內到期  20 59
 銀行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15 91,256 93,361
 當期稅項負債  2,481 3,876
 內置式衍生金融工具  7,426 –
 可換股債券  41,197 –
   

流動負債總額  391,471 298,687
   

流動負債淨額  (47,188) (2,93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1,124 23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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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640 2,622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15 2,107 2,161

 內置式衍生金融工具  – 7,426

 可換股債券  – 41,858
   

非流動負債總額  4,747 54,067
   

淨資產總額  186,377 181,3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251 3,251

 儲備  81,255 79,2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84,506 82,49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1,871 98,817
   

總權益  186,377 18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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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股份    本公司 非控股
   物業  為基礎  累計匯兌  擁有人 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重估儲備 法定儲備 支付之儲備 合併儲備 調整儲備 累計溢利 應佔權益 權益 總額
    （附註(a)）  （附註(b)）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251 27,682 10,672 7,250 1,623 2,441 10,065 17,602 80,586 80,769 161,35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411 – – (2,650) (6,023) (8,262) 6,456 (1,806)

建議股息 – – – 150 – – – (150)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251 27,682 10,672 7,811 1,623 2,441 7,415 11,429 72,324 87,225 159,54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251 27,682 11,680 6,812 1,623 2,441 14,179 14,827 82,495 98,817 181,31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 1,059 952 2,011 8,961 10,972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 – – – – (5,907) (5,90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251 27,682 11,680 6,812 1,623 2,441 15,238 15,779 84,506 101,871 186,377
           

附註：

(a) 法定儲備

根據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按照中國之法規及規
例，本集團須將若干溢利按溢利之百分比自累計溢利轉撥至若干法定儲備。轉撥至儲備之有
關事項將只會待該等集團企業之董事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b) 合併儲備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指本公司所發行股本之面值與透過交換股份收購之附屬公司之股本及股份
溢價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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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10,942) 12,096

投資活動所耗用之現金淨額  (1,516) (5,222)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43 5,64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增加淨額  (12,415) 12,516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9,406 8,42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滙率變動之影響  (5,906) 987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85 21,92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0,246 28,613

 銀行透支  (9,161) (6,688)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85 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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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乃投資控股、製造及銷售揚聲器系統予中國及海外市場客戶。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董事會視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之公司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為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
板」）上市。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用適用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法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此外，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創業板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土地及樓宇以及若干金融工具除外，彼等乃按重估金額
或公平價值計量（倘適用）。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惟下述者除外。

本集團已採納若干於本會計期間生效、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申報期間及過往申報期間之申報業
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並於本集團之運營潛在相關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

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用作制定決策之審閱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

本集團有兩個可報告分部，分別為中國內地及北美。分部乃根據彼等營運之地理位置分開管
理。兩個分部均從事同一業務，即製造及銷售揚聲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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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可報告分部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之分部資料，以
及分部總額與本集團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內報告之金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中國內地 北美 分部總額 對賬 綜合
    （附註(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附註(a)） 255,917 46,563 302,480 – 302,480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附註(b)(i)） 20,076 (3,611) 16,465 (4,054) 12,411

折舊及攤銷 9,665 1,467 11,132 130 11,262

利息收入 141 – 141 – 141

利息開支 2,405 2,709 5,114 28 5,142

所得稅開支 3,180 – 3,180 – 3,180

分部資產（附註(b)(ii)） 504,568 71,264 575,832 6,763 582,595

分部負債（附註(b)(iii)） (289,572) (83,375) (372,947) (23,271) (396,218)

購置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93 4 9,597 – 9,597

二零零九年

 中國內地 北美 分部總額 對賬 綜合
    （附註(c)）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附註(a)） 143,465 23,332 166,797 – 166,797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附註(b)(i)） 3,693 (6,230) (2,537) (1,677) (4,214)

折舊及攤銷 8,587 1,283 9,870 108 9,978

利息收入 355 – 355 19 374

利息開支 2,400 2,461 4,861 49 4,910

所得稅開支 – – － － －

分部資產（附註(b)(ii)） 465,974 60,285 526,259 7,807 534,066

分部負債（附註(b)(iii)） (260,116) (75,904) (336,020) (16,734) (352,754)

購置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30 24 5,654 5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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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收益約59,83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4,398,000港元）乃來自一名單一外界客戶，且主
要歸屬於可報告分部「中國內地」。

(b) 有關可報告分部之損益、分部資產及負債與本集團之除所得稅開支前損益、資產及負
債之計量差額分別如下：

(i) 該金額主要指本集團企業層面之製造業務產生之僱員成本。

(ii) 該金額主要指位於香港之土地及樓宇企業資產。

(iii) 該金額主要指本集團企業層面之銀行借貸。

(c) 對賬指下列未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資產及負債：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6,465 (2,537)
折舊及攤銷 (130) (108)
董事酬金 (307) (307)
其他 (3,617) (1,262)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12,411 (4,21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575,832 526,259
未分配企業資產 6,763 7,807
  

綜合資產總額 582,595 534,066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72,947 336,020
未分配企業負債 23,271 16,734
  

綜合負債總額 396,218 352,754
  

4. 營業額

營業額亦為收益，指已售貨品之發票值（扣除折扣及與銷售相關之稅項）。



上 聲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期 業 績 報 告

10

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下項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293 9,121
無形資產攤銷 778 667
土地使用權攤銷 191 190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在香港營運之集團實體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外商投資企業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為25%。

蘇州上聲電子有限公司因獲評為高新技術企業而享受15%之優惠企業所得稅率。

根據中國內地外商投資企業適用之有關稅務規則及法規，上聲科技有限公司及蘇州和盛實業
有限公司（「蘇州和盛」）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連續三年可獲免50%企業所得稅。

由於有期間稅項虧損，蘇州和盛及蘇州上昇音響有限公司並未繳納企業所得稅。

於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於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中之期間稅項款額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180 –
遞延稅項 – –
  

所得稅開支 3,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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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千港元） (1,025) (1,025) (1,475) (1,475)
    

就計算每股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325,090 432,068 325,090 325,090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0.32) (0.24) (0.45) (0.4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基本 攤薄 基本 攤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千港元） 952 952 (6,023) (6,023)
    

就計算每股盈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325,090 432,068 325,090 325,090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0.29 0.22 (1.85) (1.85)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之行使價高於本期間股份之平均市價，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攤薄影響。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9,597,000港元，出售賬面淨值約91,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約5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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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土地使用權
本集團土地使用權之賬面淨值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以外之租賃土地，根據中期租約持有 15,893 15,956
  

期初╱年初 15,956 16,326
添置 – –
本期間╱本年度攤銷 (191) (381)
匯兌調整 128 11
  

期終╱年終 15,893 15,956
  

11. 無形資產
 商標及專利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22,939
 匯兌調整 11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3,050
 

累積攤銷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6,118
 本期間扣除 778
 匯兌調整 2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6,916
 

賬面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6,134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821
 

12.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37,001 27,040
在製品 11,256 9,993
製成品 29,323 18,491
  

 77,580 5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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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乃根據規管相關交易之合約所訂明條款以掛賬方式結賬。平均信貸期一般
為期九十日。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除減值根據交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57,924 134,584
91至180日 21,019 16,617
181至365日 19,656 1,329
365日以上 – 573
  

 198,599 153,103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83,061 55,831
31至90日 64,401 62,757
91至180日 24,418 14,553
181至360日 141 354
360日以上 378 484
  

 172,399 133,979
  

15. 借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新增短期銀行貸款約46,400,000港元。該等貸款
按浮動市場利率計息並需於一年內償還。本期間償還短期銀行貸款金額約46,400,000港元。

16. 股本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
 0.01港元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325,089,974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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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a) 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綜合財務報表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收購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3,485 10,284
  

(b) 經營租約承擔

於報告期完結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承擔未來最低租約支出到期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34 1,217
第二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69 1,437
  

 2,003 2,654
  

經營租賃付款乃本公司就其若干辦公室單位與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應付之款項。租賃
及租金分別經磋商及釐定為平均三年期限。

18. 關連方交易

本期間，本集團曾與關連方進行以下交易：

(a) 銷售及採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上聲電子（蘇州工業園區）有限公司（「SSIP」）
 （附註(i)）
  －銷售貨品（附註(ii)） 82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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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關連方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美聲電子有限公司之貿易賬款（附註(i)） 185 184
  

應收SSIP貿易賬款（附註(i)） 21 30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蘇州市相城區元和
 鎮集體資產經營公司之款項 – 2,827
  

應付上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貿易賬款（附註(ii)） 4 4
  

附註：

(i) SSIP受本公司董事楊祖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控制，而彼等認為上述與關連公司之
交易乃根據本集團與各有關方議定之條款在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ii) 上述交易構成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所界定之持續關連交易，惟根據第20章，豁
免遵守申報、公佈及獲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19. 未調整結算日後事項

報告期完結日後，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出售所有其於本公司之
股份予Fame Global Enterprises Limited，並就出售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訂立協議。詳情已載於
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刊發之聯合公佈及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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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致力於增強其核心業務，為世界主要汽車製造商及消費電子產
品公司（例如福特汽車公司、大眾及奧迪）製造及銷售性能卓越之揚聲器產品。此外，
本集團繼續推出新的具有競爭力的多媒體及家庭影院產品，以滿足本集團著名客戶之
需求。

由於美國及歐洲市場低迷，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之表現受到不利影響，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166,800,000港元。由於經濟復甦及向客戶
之發貨量反彈，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總營業額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增加81%，達到約
302,400,000港元。

中國大陸仍然為本集團非常重要之市場，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揚
聲器系統於中國之銷售額佔本集團營業額之43%（二零零九年：45%）。本集團繼續保持
其在中國市場之領先揚聲器製造商地位，並與主要汽車製造商（例如上海通用汽車、上
海大眾汽車以及東風神龍汽車）建立良好的業務關係。本集團已自該等主要汽車製造商
對彼等於中國汽車市場長期發展之樂觀前景中受益。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汽車揚聲器系統之銷售額增加78%至246,5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38,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5%（二零零九年：約83%）。
本集團家庭影院揚聲器系統銷售額約為55,9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8,400,000港元）。
整體銷售額增加81%乃主要由於汽車市場之復甦，因此向客戶之發貨量反彈。

本集團之表現得益於回顧期間擴大生產之原材料價格穩定。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為24.1%，而去年同期則約為19.4%。由於毛利率增加，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約12,4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虧損4,200,000港元）。

前景

由於經濟顯示出復甦趨勢，世界經濟將可能逐步恢復其正常發展步伐。然而，吾等預
期二零一零年之營商環境仍將充滿挑戰。原材料成本上升之威脅仍然存在，但吾等預
期波動性降低。來自業內其他公司之競爭將持續激烈。吾等相信，憑藉本集團之堅實
基礎，挑戰時期為本集團帶來機遇，可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引領業務進入中國汽
車揚聲器行業市場領導者之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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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所
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
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所指定之登記冊
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第5.46至5.68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股份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身份 股份數目 權益百分比

楊祖穎先生 公司權益 一間控制公司 240,000,000 73.83%
 （附註）   之權益

楊景堯先生 公司權益 一間控制公司 240,000,000 73.83%
 （附註）   之權益

附註： 該等股份以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Silver Way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之名義
登記。Silver Way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Deutsche Bank International Trust Co. 
(Cayman) Limited（作為The SEI Trust之信託人，而The SEI Trust之全權信託對象為楊祖
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擁有。

(b)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股份之好倉

  股本衍生
董事姓名 身份 工具概況 購股權數目 權益百分比

楊祖穎先生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0 0.615%

楊景堯先生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0 0.61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a)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規定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之權益或淡倉；或(b)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列入所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創業板上巿規則
第5.46至5.68條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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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公司（非本公司董事）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分部而向本公司
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及╱或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
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a)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所持普通股
名稱╱姓名 身份 之數目 權益百分比

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40,000,000 73.83%

 （附註1）

Silver Way Limited（附註1） 一間控制公司之權益 240,000,000 73.83%

Deutsche Bank International 信託人 240,000,000 73.83%

 Trust Co. (Cayman)

 Limited （附註1）

楊祖穎先生（附註1） 信託受益人 240,000,000 73.83%

楊景堯先生（附註1） 信託受益人 240,000,000 73.83%

楊莊錦繡女士（附註2） 配偶權益 240,000,000 73.83%

Helen Lee女士（附註3） 配偶權益 240,000,000 73.83%

(b) 於本公司股本衍生工具股份之好倉

  股本衍生
姓名 身份 工具概況 購股權數目 權益百分比

楊祖穎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0 0.615%

楊景堯 實益擁有人 購股權 2,000,000 0.615%

楊莊錦繡（附註2） 配偶權益 購股權 2,000,000 0.615%

Helen Lee（附註3） 配偶權益 購股權 2,000,000 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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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Newood Consultancy Limited為Silver Way Limited全資擁有之公司。而Silver Way Limited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則均由Deutsche Bank International Trust Co. (Cayman) Limited（作為
The SEI Trust之信託人，而The SEI Trust之全權信託對象為楊祖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擁
有。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楊莊錦繡女士乃楊祖穎先生之配偶，因而被視作於楊祖
穎先生擁有權益之全部240,000,000股股份及2,0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Helen Lee女士乃楊景堯先生之配偶，因而被視作於楊景
堯先生擁有權益之全部240,000,000股股份及2,000,000份購股權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或公
司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分部而向
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及╱或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集團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由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起生效。據此，向本集團任何僱
員、諮詢人或專業顧問，以及供應商或客戶授出購股權。本公司於根據其購股權計劃
或本公司所採納之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能將予發行之
本公司股份之最高數目，合共不得超逾本公司不時之已發行股本之30%。

下表披露本公司購股權於本期間之變動。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每股
  一月一日 於 於 於  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股份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尚未行使 本期間授出 本期間行使 本期間註銷 尚未行使 可行使期間 之行使價
        港元

(a) 董事

 楊祖穎先生 2,000,000 – – – 2,0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楊景堯先生 2,000,000 – – – 2,0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b) 其他合計 6,000,000 – – – 6,0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至 0.345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10,000,000 – – –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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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或其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上述人士亦無
行使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透過收購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擁有該等權利或利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集團之最終控股股東及執行董事楊祖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亦透過上聲電子（蘇州工業
園區）有限公司、上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上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利萬
有限公司、美聲電子有限公司及彼等各自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為「私人集團」）
從事製造及買賣各款型號之揚聲器。由於私人集團從事製造及銷售汽車用之揚聲器，
故本集團之業務與私人集團之業務有相同之處。楊祖穎先生、楊景堯先生及私人集團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與本公司訂立承諾契據，據此楊祖穎先生、楊景堯先生及私
人集團已向本集團作出若干不競爭及轉介業務商機之承諾。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
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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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董事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參與訂立而對本
集團之業務而言屬重大之任何合約中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

至第5.67條載列之交易所需標準。經向全體董事進行特定查詢後，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已遵守該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及
所需交易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
本集團相信，日益提升良好企業管治需要管理層長期努力，不同委員會之獨特身份及
職能對加強內部控制而言至為重要。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新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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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旨
在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樊熾
輝先生、姚志華先生及李芳裕先生組成。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
核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乃以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楊祖穎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楊祖穎先生及楊景堯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姚志華先生、樊熾輝先生及李芳裕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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